
中華民國舉重協會 

第十三屆第 52 次選訓委員會議記錄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15 年 05 月 04 日(一)上午 11 點 00 分 

地點：線上 

主席：蔡召集人國鋒         紀錄：陳盈秀 

出席：張委員文馨、何委員國輝、鄭委員海源、蘇委員文和、趙委員

珍葉 

列席：黃總教練達德、本會行政組  

主席致詞： 

 

壹、報告及提案討論：  

案由一、2026 年亞青暨亞青少最大報名名單男子共 16名；女子組共 16

名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 ： 

1. 依 1141220 版本會參加國際錦標賽遴選、培(集)訓及參賽辦法，最

終報名名單遴選依據：以 2025亞青暨亞青少舉重錦標賽第三名為遴

選依據。若有未盡事宜，由選訓會議決議。 

2. 有關亞青暨亞青少賽事報名資格審查，因國內高中組量級設置未設

有女子+77KG，爰同意以下選手以高中組 86KG/+86KG 成績作為報名

依據。 

姓名 報名級別 成績採認 

蘇聖慈 +77KG 115年全國青年盃舉重錦標賽 +86KG 

洪迺程 +77KG 115年全國青年盃舉重錦標賽 +86KG 

謝欣蕙 +77KG 115年全國青年盃舉重錦標賽 86KG 



3. 有關亞青暨亞青少賽事報名資格審查，因國內高中組量級設置未設

有男子+95KG，爰同意以下選手以高中組 110KG/+110KG 成績作為報

名依據 

姓名 報名級別 成績採認 

馬均維 +95KG 115年全國青年盃舉重錦標賽 110KG 

那聖恩 +95KG 115年全國青年盃舉重錦標賽 +110KG 

決 議 ： 

1.亞青暨亞青少最大報名，取各組別前 10 名。 

2.王昱鈞選手，連同指導教練顏思佳，需出面說明關於 2026 年世界

青年舉重錦標賽退賽事宜，若退賽流程有瑕疵，則不予選手及教練

出賽資格。 

名單詳如下表： 

男子 青年組 女子 青年組 

NO 量級 姓名 NO 量級 姓名 

1 +110KG 柯冠廷 1 61KG 余祐彤 

2 95KG 廖文哲 2 53KG 潘幸甄 

3 65KG 李宥均 3 77KG 江訢悅 

4 110KG 馮佳樂 4 86KG 林詩容 

5 70KG 陳毅恆 5 69KG 曾靖淳 

6 60KG 洪俊彥 6 86KG 李佩倫 

7 85KG 王冠鑫 7 53KG 夏佩怡 

8 95KG 許嘉祐 8 49KG 黃羽萱 

9 110KG 金恩紹 9 69KG 陳姿瑋 

10 65KG 田君寶 10 77KG 連珮妤 

 

男子 青少年組 女子 青少年組 

NO 量級 姓名 NO 量級 姓名 

1 65KG 沈煒軒 1 77KG 柯涵云 

2 65KG 王昱鈞 2 +77KG 蘇聖慈 

3 85KG 陳永倫 3 +77KG 洪迺程 

4 55KG 彭宇豪 4 61KG 吳妤萱 

5 60KG 林言威 5 49KG 黃佩荃 



男子 青少年組 女子 青少年組 

6 60KG 丁子恩 6 61KG 莊佳妡 

7 +95KG 馬均維 7 49KG 林純羽 

8 85KG 顏邑達 8 69KG 胡安琪 

9 95KG 黃凱政 9 77KG 汪靖晏 

10 +95KG 那聖恩 10 53KG 侯羽希 

案由二、2026 年世青少最終報名名單男子共 8 名；女子組共 8名，備取

各 2 名，提請討論。 

決 議 ： 

1. 以推動菁英以及具潛力優秀選手為目標，經選訓委員們同意以遴

選差距-10KG 以上為此賽事出賽依據，不再增列備取選手，若當

選選手棄賽，則不予遞補。 

2. 同案由一、決議 2 ：王昱鈞選手，連同指導教練顏思佳，需出面說

明關於 2026 年世界青年舉重錦標賽退賽事宜，若退賽流程有瑕

疵，則不予選手及教練出賽資格。如顏思佳教練經審議後不符出

賽資格，則由教練備取順位第一名者遞補。 

3. 詢問當選女子選手意見：若隨隊出賽教練皆為男性，是否可接受 ，

若有需求則再遴選出一位女性教練隨隊參賽。 

4. 原排序第一順位劉翰文教練，經重新確認資格後，因未具備國家

A 級教練證，故不符本次賽事帶隊教練遴選資格。 

爰此，依相關規定，遞補具備資格備取順位一之詹依燃教練擔任

本次賽事帶隊教練。 

名單詳如下表： 

男子 青少年組 女子 青少年組 

NO 量級 姓名 NO 量級 姓名 

1 65KG 王昱鈞 1 77KG 柯涵云 

2 65KG 全正三 2 +77KG 蘇聖慈 

   3 63KG 莊佳妡 

   4 48KG 黃佩荃 

   5 48KG 江育緹 

男子 青少年組 女子 青少年組 



教練 

顏思佳(須說明王昱鈞選手 2026

年世青退賽事宜) 
教練 

詹依燃 

張育華(備取) 
洪子惇(備取)(若需要女姓

教練人選名單) 

貳、臨時動議： 

案由一：黃總教練達德說明關於亞錦賽印度賽程，由於羅楹湲選手因

傷退賽，還需要一位教練遞補幫忙處理相關行政事務。  

決 議 ： 請黃總教練達德正來文文，以及相關備取教練之結書，，以協協

會呈報運動部。 

115 年 5 月 12 日選訓委員會群組討論 

案由一、115/5/5 黃達德總教練函文申請增加亞錦賽教練案，提請討

論。 

說 明 ： 

一、經向運動部承辦人員說明目前相關情況，運動部表示，有關亞錦

賽教練出賽安排，因先前針對增列一名教練曾存有不同意見，且

外界對遴選排序亦有質疑，經多方說明與協調後，始確認現行教

練配置。 

二、依承辦單位說明，目前教練配額及遞補皆需依本會既定遴選辦法

辦理；亦須符合遴選辦法及原則 ，並非得指定特定人選方來或另

行提出增加名額即予核准。 

決 議 ：同意原亞錦賽教練配置案 ，依現行核定名額辦理，不再另行增列 ，

教練工作由現行教練團隊分配執行。 

 

參、散會: 

肆、簽到 

伍、  


